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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规范职业卫生技术服务行为，加强对职业卫生技术服务机

构的管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病防治法》，制定本

办法。 第二条本办法所称职业卫生技术服务机构是指为实施

职业病防治法服务的职业卫生技术机构。职业卫生技术服务

包括建设项目职业病危害评价、职业病危害因素的检测与评

价、化学品毒性鉴定、放射卫生防护检测与评价、职业病防

护设施与个人职业病防护用品效果评价、放射防护器材和含

放射性产品检测等项目。 第三条凡从事职业卫生技术服务的

机构，必须取得卫生部或者省级卫生行政部门颁发的《职业

卫生技术服务资质证书》，并按照资质证书规定的项目，从

事职业卫生技术服务工作。 第四条卫生部负责对从事下列项

目的职业卫生技术服务机构进行资质审定：（一）化学品毒

性鉴定；（二）职业病防护设施与职业病防护用品的效果评

价；（三）放射防护器材和含放射性产品检测；（四）建设

项目职业病危害评价（甲级）。 第五条省级卫生行政部门负

责对从事下列项目的职业卫生技术服务机构进行资质审定：

（一）职业病危害因素的检测与评价；（二）放射卫生防护

检测与评价；（三）建设项目职业病危害评价（乙级）。 第

六条取得建设项目职业病危害评价资质（甲级和乙级）的技

术服务机构可以承担职业病危害评价工作，但下列建设项目

的职业病危害评价应当由取得甲级资质的机构承担：（一）

国务院及其职能部门审批的国家重点建设项目；（二）核设



施等特殊性质的建设项目；（三）卫生部规定由甲级资质机

构承担的其他建设项目。 第七条取得建设项目职业病危害评

价资质（甲级和乙级）的技术服务机构，同时取得职业病危

害因素检测与评价的资质。 取得建设项目职业病危害评价甲

级资质的技术服务机构，不再重复申请乙级资质。 第八条从

事化学品毒性鉴定机构的资质审定按照《化学品毒性鉴定管

理规范》的有关规定执行。第九条设置职业卫生技术服务机

构，应当按照区域卫生规划，遵循合理配置职业卫生资源的

原则进行。第二章 资质审定第十条卫生部或者省级卫生行政

部门可以委托指定的办事机构（以下简称办事机构）承担职

业卫生技术服务机构资质审定的具体组织工作。办事机构的

职责是：（一）受理职业卫生技术服务机构的资质审定申请

；（二）组织职业卫生技术服务机构的资质审定考核；（三

）提供职业卫生技术服务机构管理的咨询；（四）承担职业

卫生技术服务机构资质审定专家库的组织和日常管理；（五

）承办卫生行政部门交办的其他工作。第十一条卫生部、省

级卫生行政部门分别设立国家和省级职业卫生技术服务机构

资质审定专家库（以下简称专家库），专家库专家承担相应

的职业卫生技术服务机构资质审定的技术评审。 第十二条专

家库专家应当具备以下条件：（一）具有相关专业的高级技

术职务任职资格；（二）具有连续五年以上相关工作经验；

（三）熟悉相关法律、法规、规范和标准；（四）具有良好

的职业道德和专业素质；（五）身体健康，能够胜任资质审

定工作。专家库专家任期四年，可连聘连任。第十三条专家

库专家不得参与本人工作单位或者与自身有利害关系的职业

卫生技术服务机构的资质审定评审。 被评审的职业卫生技术



服务机构不得聘请专家库专家为顾问。 专家库专家不得参加

被评审机构的可能有碍公正评审的活动。 第十四条卫生行政

部门应当对专家库专家进行定期复审，并根据资质审定工作

的需要，及时进行调整。 第十五条申请从事职业卫生技术服

务的机构应当具备以下基本条件：（一）具有法人资格；（

二）有专门从事相应职业卫生技术服务的机构、固定的工作

场所和工作条件；（三）具备符合职业卫生技术服务机构资

质条件的专业人员、设备、技术能力和经费；（四）有健全

的内部规章制度和质量管理体系。 职业卫生技术服务机构资

质条件由卫生部另行制定发布。 第十六条申请职业卫生技术

服务机构资质审定，应当提交以下资料：（一）法定代表人

签署的申请表；（二）法人资格证明；（三）职业卫生技术

服务质量管理文件；（四）拟开展的职业卫生技术服务项目

及资质等级；（五）在申请职业卫生服务业务范围内，能够

证明具有相应业务能力的材料；（六）省级以上卫生行政部

门规定应当提交的其他资料。 第十七条卫生行政部门应当自

接到职业卫生技术服务机构资质审定申请表之日起15日内，

做出是否受理的决定。不予受理的，应当说明理由并书面通

知申请单位；同意受理的，应当在60日内由办事机构组织专

家组，对申请单位进行技术评估。专家组应当由从相关专家

库抽取的5名或者7名专家组成。 第十八条技术评估工作采取

资料审查和现场考核相结合的方法。 资质审定技术评估工作

现场考核的程序和内容为：（一）申请单位负责人介绍有关

情况；（二）依据申请资料进行现场核查；（三）考核技术

负责人及其他技术人员的专业知识和操作能力；（四）抽查

原始工作记录、报告和总结；（五）必要的盲样检测。 专家



组自现场考察结束之日起5个工作日内向办事机构提交技术评

估报告。 第十九条卫生行政部门应当自收到专家组技术评估

报告之日起30日内完成资质审核。对符合条件的，发给《职

业卫生技术服务资质证书》；对不符合条件的，应当书面通

知申请单位。 第二十条《职业卫生技术服务资质证书》有效

期为四年。第二十一条卫生行政部门对取得资质的职业卫生

技术服务机构定期予以公告。第三章 资质管理 第二十二条职

业卫生技术服务机构依法独立开展职业卫生技术服务业务，

并对出具的技术报告承担责任。 第二十三条取得资质的职业

卫生技术服务机构，应当在认证的项目内开展技术服务工作

，并符合国家有关法律、法规、技术规范和标准的要求。 第

二十四条职业卫生技术服务机构应当建立和健全管理制度，

确保其技术服务的客观、真实。 第二十五条职业卫生技术服

务机构应当公开办事制度和程序，简化手续，方便服务对象

，并采取措施提高服务质量和水平。转贴于： 100Test 下载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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